附件2

煤矿企业粉尘监测工作专项监察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煤矿类型
	被监察省（区、市）煤矿总数
	监察煤矿数量
	煤矿粉尘监测原始记录情况(个)
	煤矿粉尘监测设备计量检定情况（个）
	粉尘中游离SiO2测定情况（个）
	粉尘分散度测定情况（个）
	粉尘监测设备“MA”标识情况（台）
	呼尘采样器（台）
	全尘采样器（台）
	天平（台）
	执法文书

	
	
	
	完整
	不完整
	无
	定期
	不定期
	不检定
	定期
	不定期
	不测定
	定期
	不定期
	不测定
	有
	无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份数
	行政处罚情况(万元)

	国有重点
	
	
	
	
	
	
	
	
	
	
	
	
	
	
	
	
	
	
	
	
	
	
	
	

	国有地方
	
	
	
	
	
	
	
	
	
	
	
	
	
	
	
	
	
	
	
	
	
	
	
	

	乡镇

煤矿
	
	
	
	
	
	
	
	
	
	
	
	
	
	
	
	
	
	
	
	
	
	
	
	

	合计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表说明：

1. 被监察省（区、市）煤矿总数：是指辖区内同一类型煤矿数量之和。

2.监察煤矿数量：是指本次专项监察的煤矿总数。

3.煤矿粉尘监测原始记录情况：是指煤矿企业进行粉尘监测时现场记录监测过程的记录资料。填写煤矿粉尘监测原始记录完整、不完整和无记录的煤矿数量。

4.煤矿粉尘监测设备计量检定情况：是指煤矿企业内粉尘监测设备是否按照规定要求定期送计量部门进行检定。判定标准是有无计量部门出具的计量检定合格证书或标识。填写对煤矿粉尘监测设备定期、不定期、不计量检定煤矿企业的个数。

5.粉尘中游离SiO2测定情况：是煤矿企业是否定期或委托中介机构对粉尘中游离SiO2进行测定。判定标准是煤矿企业能够出具合格的检测报告。填写对粉尘中游离SiO2定期、不定期和不测定煤矿企业的个数。

6.粉尘分散度测定情况：是煤矿企业是否定期或委托中介机构对粉尘分散度进行测定。填写对粉尘分散度定期、不定期和不测定煤矿企业的个数。

7. 粉尘监测设备“MA”标识情况：是指煤矿企业内部用于粉尘测定的呼尘和全尘采样设备是否有“MA”标识。其中：有和无“MA”标识数量之和=呼尘和全尘采样器数量之和。

8.呼尘采样器、全尘采样器、天平：是指仪器设备中能够正常运转和不能正常运转的数量。

9.执法文书：是指根据现场监察结果出具的执法文书数量以及处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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